华宁县2026年“三公”经费预算
安排情况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及《国务院关于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决定》（国发〔2014〕45号）文件要求，华宁县2026年“三公”经费预算财政拨款安排情况如下：
华宁县2026年财政“三公”经费预算合计437.06万元，较上年减少5.36万元，下降1.21%。具体情况如下：
1.2026年财政预算因公出国（境）经费安排0.00万元，比2025年增加0.00万元，增长0.00%。
[bookmark: _GoBack]2.2026年财政预算安排的公务接待费为157.66万元，比2025年预算数153.12万元增加4.54万元，增长2.96%，主要原因是2026年新入职的在职人员人数增加，相应的公务接待费增加。其中：137.66万元安排到各预算单位，用于各预算单位的公务接待支出；20万元安排在华宁县机关事务服务中心，主要用于县外机关企事业单位到本县执行公务或洽谈商务等活动的公务接待支出。
3.2026年财政预算安排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279.4万元，比2025年预算数289.3万元减少9.9万元，下降3.42%。其中：2026年预留安排公务用车购置费100万元，与2025年持平，主要原因是华宁县部分公务用车使用年限较久，老化严重，为保障公务用车需要，更新用车配置。安排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179.4万元，比2025年预算数189.3万元减少9.9万元，下降5.23%，主要原因是报废部分老旧车辆，公车运维费相应减少。
特此说明。
